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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归属安排和禁售期 

根据《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六章的规定，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授予日、归属安排和禁售期情况如下： 

1．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全部归属或作废失效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2．授予日 

授予日在本激励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董事会确定，授予日必须

为交易日。根据《管理办法》及《监管指南》规定不得授出权益的期间不计算在

60 日内。若根据上述原则确定的日期为非交易日，则授予日顺延至其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 

3．归属安排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激励对象满足相应归属条件后将按约定比

例分次归属，归属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归属：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

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30日起算，至公告前1日；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

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 

（4）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买卖公司股份的期间的规定发生了变化，则本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被授予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的期间据将根据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执行。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如下表： 










































